聘任兼任教師作業流程











各教學單位，因課程授課需要，聘任兼任教師，應先確認以下條件是否符合，始可提出申請：


校內相關系所無開授此課程或雖有此課程但因修課人數限制無法支援。


經洽詢校內相關系所無專長適合之教師或無法支援授課。


填寫→大同大學兼任教師擬聘表





兼任教師之新聘、改聘，除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所定之資格外，應經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後，於規定期限內送人事室彙整，相關佐證文件，存於系所備查。人事室依兼任教師擬聘表、聘任名冊召開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兼任教師應聘後，如因故無法到校授課，應由聘任單位將聘書追回送人事室註銷該聘書。





經依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且依教育部92年4月10日台人（二）字第0920034348D號書函之規定，發函徵得原校同意。





人事室製發應聘書、聘書，並請聘任單位協助繳回應聘書。








依：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保2字第0980019664號函所述：


第五條 另依同條例第11條規定，符合第6條規定之勞工，投保單位應於其所屬勞工到職、離職之當日，列表通知保險人。是以，本案投保單位應依上開規定，於教師到職之日辦理加保，離職之日辦理退保。


故本校以開學日及繳交學期總成績日為加、退保日。








